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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公告 

 

 

一、基本情况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月 11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的议案》及相关议案。2023 年 8 月 14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认为公司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符合其股票定向发行要求，并向公司出具

了《关于同意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股转函

[2023]2530 号）。 

目前，公司已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

7,511,130 股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其中 1,992,188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5,518,942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公司总股

本将 71,078,000 股增加至 78,589,130 股。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因公众公司向其

他投资者发行股份、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出现本章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履行披露义务。公众公司应

当自完成增加股本、减少股本的变更登记之日起 2 日内，就因此导致的公司股

东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进行披露。”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五十二条规

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占挂牌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每达到 5%的整数倍时，投资者应当按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配合挂牌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挂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公告。挂牌公司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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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标准的，应当按照规定履行权益变动或控制权变动的披露义务。投资者及

其一致行动人已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挂牌公司可以简化披露持股变动情

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

权益变动与收购》3.1 的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认购挂牌公司发行的

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在股票发行完成后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的，该投资者

应当在挂牌公司披露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的同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如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认购挂牌公司发行的股份，仅因其他认购人参与认

购导致其持股比例被动变化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的，无须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导致未参与本次发行的原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变动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姚国平 3,553,900 5.0000 3,553,900 4.5221 

伍东明 6,397,020 9.0000 6,397,020 8.1398 

2、本次股票发行导致参与本次发行的股东/新增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李阳春 36,249,780 51.0000 37,812,280 48.1139 

颜德忠 9,594,865 13.4991 10,219,865 13.0042 

梅州市南瑞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2,217,633 3.1200 7,072,513 8.9994 

蓝思源 6,397,020 9.0000 6,865,770 8.7363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李阳春直接持有公司 51.00%的股

份，间接控制公司 9.00%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0.00%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李阳春直接持有公司 48.1139%股份，间接控制公司

14.3174%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2.4313%股份。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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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第一大股

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进行披露。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 


